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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违法通知书咋还夹广告？
一位自称了解内情的市民致电晚报

广告是邮政局为创收夹带的
“揽下这个业务的人有至少10%或者更高的提成”

近日，市民刘先生接到了郑州市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下称市交警支队）寄给他的一张交通违法通知书。让刘先生感到不解的是，
这个违法通知书内，竟还有一张房地产的广告宣传彩页，这让刘先生很纳闷。
10月31日，本报以《交通违法通知书咋还夹广告？》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前日上午，市民郑先生给本报来信称，市交警支队出了钱还为郑州市邮政局背了黑锅，实在冤枉。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赵龙翱 文/图

市民：交通违法通知书内
夹有广告页

10 月 30 日上午，市民刘先生致
电本报称，他收到了市交警支队寄给
他的交通违法通知书，里面夹有房地
产广告页，广告背面是一封《致驾驶
员朋友的一封信》，内容是如何安全
和文明驾驶车辆。

刘先生质疑：在这么严肃的信
中，夹带广告是不是有利益关系？

半个多月前，刘先生开车经过北
环时违章，几天后，他收到了市交警
支队寄来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处理通知书》，刘先生随手撕开了信，
没想到的是，第一眼看到的居然是一
张某房地产新楼盘的推广广告。

“看到这张广告，我第一感觉，是
不是有人“山寨”了交警支队的违章
处理通知单？想用这种形式来做广
告。我再打开这张广告，里面还真夹
着一张盖有‘郑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
警察支队’公章的违章处理通知书，
通知我依照违法内容，到交通违法处
理点去交罚款。”

此事发生后，交警支队支队长热
线解释：“在违章处理通知单里夹带
广告是绝对不允许的”。当记者想
知道更多信息时，这位民警介绍，他
要仔细了解寄这些通知书的具体部
门，才能清楚这件事的情由。

知情人：为创收，邮政局账单部夹带广告页

前日上午，读者郑先生
来电称，他知道交通违法通
知书里夹广告这件事，他替
交警抱不平。

郑先生说，他有一个在
市邮政局工作的朋 友 ，曾
告诉他交通违法通知书里
面夹带广告，是市邮政局
的“账单部”为了创收私自
夹带的，“他们认为，有车
的人都是收入高的人群，
同时也是买房子的潜在优

质客户，所以，邮政局账单
部就对外招商（重点是房
地产开发商），哪位邮政工
作人员承揽了这项业务，
还可以得到至少 10%或者
更高的提成，因这些信的
邮寄费用，不用房地产开
发商出，都由市交警支队支
付了”。

“就连市交警支队支付
的每封‘交通违法通知书’
的邮寄费用，也有提成，因

为市邮政局本身有规定，谁
揽的这个业务，都有 10%的
提成给予这位业务人员。”
郑先生说。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
因为看了这篇报道，老百
姓还以为是市交警支队在
这些违章通知书的信上做
了手脚，其实不是。我感
觉市交警支队出了钱还为
邮政局背黑锅，实在太冤
枉。”郑先生说。

市交警支队：已经责成邮政局纠正问题

前日上午，郑州晚报记
者赶到经八路郑州市邮政函
件局，邮政局账单业务部就
在这里。

在一层的一大间办公室
里，几位工作人员正忙着整
理函件。

问及想在信件里面夹带
广告页面时，这里工作人员
都沉默，不愿解释。

记者再次与市交警支队
联系，对此事知情的民警告
诉记者：“我们交警支队委

托邮政局向违章司机寄出
交通违法通知书，所有的
寄信费用都由市财政部门
统一给邮政局划拨，他们
工作人员负责把违章通知
书，装进信封并寄给每位
违章驾驶员。”

这名交警介绍说，邮政
局里有人可能与房地产公司
有广告业务，于是想了这个
办法：在网上下载了一封《致
驾驶员朋友的一封信》，在信
的背面加印上房地产公司的

广告。“他们没有征得交警同
意，就把广告随着违章通知
单装到信里寄出了，看到媒
体报道后，我们很吃惊！立
即与他们交涉。”

这名交警 介 绍 ，邮 政
局 的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也 赶
到市交警支队，向他们解
释和道歉。

“他们没有征得交警支
队的同意，私自夹带广告
页，我们已经责成他们纠正
问题了。”

律师：夹带广告损害
行政处罚的严肃性

前日下午，记者多方努
力，联系上市邮政局新闻宣
传部门。

该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工作人员介绍，据她了
解，市民投诉的违章通知书
内夹广告的事，其实也不全
是广告，“这封信内共有两
页，一页是违章通知单，另一
页的正面是一封致驾驶员的
信，让驾驶员们安全驾驶文
明出行。背后才是房地产公
司的广告。”

这位工作人员称，当时考
虑整个郑州都在提倡“绿色出
行”，他们的工作人员可能想
配合这次出行，想起在信内夹
页。这封有致驾驶员信件和
广告的夹页是不是产生有相关
费用，她并不清楚，还要咨询账
单部的负责人。

等至前日下午 5 点 20 分，
这位工作人员称，账单部门的
相关负责人太忙，无法接受记
者提出的问题。

对交通违法通知书内夹
有广告页的做法，省三融律
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风华认
为：一、交警支队的违章处理
通知书是政府的一种行政处
罚行为，是很严肃的，而通知
书中夹带广 告 是 一 种 涉 嫌
和 商 业 利 益 捆 绑 ，很 不 严
肃；二、信件产生的费用本
由财政拨付，这个广告是搭
了政府行为的顺风车，让政
府行为捆上了商业行为，影
响 了 交 警 部 门 和 政 府 执 法
部 门 的 形 象 ，损 害 了 行 政
处 罚 的 严 肃 性 。 三 、房 地
产 公 司 一 定 支 付 了 相 关 广
告费用，而这些费用，是因
为 搭 别 人 的 顺 风 车 而 由 邮
政 局 获 得 ，这 在 民 法 上 叫
不当得利，谁获得这种利益
都不合适。
线索提供 郑先生（稿费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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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ZHOU

交通违法通知书里的广告是邮政局为创收夹带的。

10月31日，本报刊发《交通违法通
知书咋还夹广告？》报道。


